經文：彼前二：1-10

題目：我們―福音的代言人
作者：魏如惠牧師
序言
在行銷中，“廣告”是迅速打響名號的方式之一。如藝人蕭薔所代言的SKII、 林志玲所代言的唐安麒瘦身國際美容中心、飛人喬登之前所代言的NIKE運動鞋就是很好的例子。雖然產品是因他們的名氣而具有一定的吸引力，然而更重要的是，消費者在他們的身上看到了產品的真實價值，以及所反映出的效果。因此，我們可以說好的產品加上使用者的真實見證，讓產品深具說服力。的確，從世俗的角度來看，他們真的成為許多產品的最佳代言人，那麼，從信仰的角度來看，又為我們基督徒提供什麼樣的省思呢？

本論

今天的經文一開始就提醒信仰基督的人要排除一切壞事，我想作者是在呼應一15：「那位呼召你們的上帝是聖潔的；你們也必須在所做的一切事上聖潔。」這經文意謂著我們必須要有更嚴謹的生活規範，以此讓人辨識我們的行為的確跟不信上帝的人是不一樣的。所謂「聖潔的生活」是指以誠實、不欺騙的生活態度，落實上帝在聖經中的教訓。所以，作者認為一個人若存有聖潔的心靈，很自然的，就不會有撒謊、偽善、嫉妒，或是說人壞話的行為出現。反之，一個基督耶穌的信徒，如果對上帝不忠實，就會有許多不正確的信仰行為出現。而這也是彼得前書的作者對當時正受苦難的基督徒所作的勉勵。他勸勉基督徒在信徒間要有好品行（三8，五1-7），在非信徒的社會中更要這樣（二12），以清楚地見證他們在基督裏的盼望（三15），好將一切歸榮耀給神。
    根據廠商所作「最佳廣告代言人」的調查得知，眾多消費者認為，最佳廣告代言人須要具有正面的形象，也就是沒有負面的新聞，才是最為重要的。名人代言基本上是將名人符號象徵化，透過一個深受歡迎、活生生且真實的名人，去轉化產品的內涵與認知，賦予它鮮活的生命與親切的聯想，有利於建立品牌個性和品牌識別。初代教會的信徒們對於「代言人」一詞的意涵應該不會有多大的認識，但是，他們在苦難中、在迫害中以整個生命來回應他們所信的信仰──耶穌基督，可說是作了最好的代言人。同樣地，作為一個基督徒，我們也要有一個認知，當我們向人傳講「福音」的時候，我們的言語及行為都將成為「福音」這項產品的代言人。所以，我們絕不能妄自菲薄看輕我們自己的身分，也不可低估自己的行為可能會為周圍的人帶來更大、更深的影響。有一個牧師在山上牧會十幾年的時間，在牧會期間讓她最感念的，及塑造她屬靈生命的導師，是一群不起眼的婦女。如多年喪偶的女長老，不因環境困苦以及養兒育女的勞累而隨意辭去教會職務的呼召。另有一位婦女為了信仰的緣故遭受家暴，甚至在禮拜完後回家遭丈夫扒光她的衣服來羞辱她，但她仍堅持信仰的生活，以愛心、耐心、毅力拉拔三個孩子長大。到目前為止，部落中就屬她們子女的教育水平最高，起碼都是專科以上的學歷，且都在教會中擔任要職。另有一位老邁的婦女，獨力照顧中風多年的丈夫，又得打工賺取生活費，按常理來說她應該沒有多餘的金錢可以奉獻，但她不管收入多少也要持守什一奉獻、感恩奉獻，甚至還行有餘力關懷傳道人的生活需要。這樣許許多多美麗的生命見證，有時候還比一篇講道篇、一場培靈會還更有力地見證福音的精髓而令人動容，她們的生命內涵和美好的品格，也為耶穌基督的代言人作了最美的詮釋。所以，我們在這社會中生活有著重大的責任，就是活出信仰所帶來的真實價值，在我們每日的生活行動中，讓他人也能在我們身上感受到信仰所帶來的益處，讓人看出信仰真的能改變人心，以及使人的一舉一動都充滿著信仰所帶出的果效，而願意去親近、認識及渴望擁有像我們一樣的信仰。簡單來說，福音要有果效，是要人在言語、行為上的聖潔作配搭來產生的，正如一頂最名貴的帽子，若僅僅放在衣櫃內，可說是亳無作用，惟有戴在人的頭上才能產生價值。

美國影星珍妮佛蘿培茲，在2001年時以高達7.5億美元的天價，為她那魔鬼般的身材投保。其保險金額分配如下：臉和頭髮各為5000萬美元；隆胸保險金額為2億美元；髖部投保了1億美元；臀部保險金為2.5億美元；兩條腿的保險金額為1億美元。有人把珍妮佛蘿培茲的體重除以投保金額後發現，她每一公斤肉的保費將近1800萬美元，折合新台幣約為7億元。從這個角度來看，藝人知道保養、雕塑自己的身材，甚至以極盡病態的方式節食、瘦身也在所不惜。因她們知道維持完美的體態，除了可以爭取代言的機會，也可以博取版面爭取曝光的機會提高知名度，當然最重要的一點是可以獲取更多的報酬。所以，對於長期賴以為生的臉蛋、身材珍惜與呵護，且投以鉅額的保險是必要的投資以及保障，以此顯出它們的「存在」和「價值」。
那麼若我們以同樣的問題來省思我們的信仰生命時，我們要捫心自問，我們是否很清楚地知道我們所信的是誰？是否能深刻感受我們的生命是主耶穌基督親自走上十字架，為我們捨身所贖回來的，何等的貴重！如果是這麼貴重，我們豈不應該更深地認識祂、以熱切渴望的心親近祂、以更多的委身來事奉祂，以日日精進的屬靈生命來回應祂。若我們的生命確實是與復活的主相遇，那麼我們便能夠深刻的明瞭，上帝藉著耶穌基督為我們所付上的生命代價，是千萬金銀所不可相比的。美麗的容顏會因歲月的流逝而漸漸老化，頂多只能讓人憑弔一會，最後，也會隨著記憶逐漸模糊甚至被遺忘。但是鮮活的信仰生命，卻可以透過信仰者的口傳、書寫繼續流傳下去。如原住民教會之母－芝宛、有原住民的保羅之稱－威朗．打狗、獻身玉神的宣教師－故益士德牧師和許許多多無名的傳道人，他們的見證，就像活活的生命在每一個地方、每一個角落為我們堆疊屬靈生命的根基，使在信的人，得著新的力量，也間接激勵我們在我們的處境更深的委身事奉，將生命連結於耶穌基督成為活活的基石。

結論

今日是婦女事工紀念主日，我們明白婦女在教會中的角色、地位是相當地重要。因此，婦女除了在教會投入服務的事工，例如整理、煮食、招待等事工之外，更應在教育和管理方面多多顯明自己的恩賜，在教會內擔任小組長、執事、長老等職份，並在中會、總會、在普世教會中爭取服事的機會。因為，我們相信每一個人在上帝的眼中都是有價值的，都有同等福分來造就教會、服事人。所以，我們一定要認清以及珍惜自己這個尊貴的身份：我們是上帝在萬民中所揀選的，是要作君尊的祭司，是聖潔的國度，是屬上帝的子民。我們要確信，無論我們所做的事奉是哪一方面，無論是大事，小事，或者是最細微的事情，都要以忠心、負責任的態度在每一個地方成為活活的廣告，成為基督真實的見證人以及最佳代言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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